
112 年臺北市學童高度近視防治服務 
一、自 109 學年度起發放新版「護眼護照」爾後統一版本如左圖，如遺失則補

發「護眼卡」如右圖。

Eyepass 護眼護照 Eyepass 護眼卡 

每學年度新入學學童將統一

發放此版本護眼護照

若前者護眼護照遺失，則統

一補發此版本護眼卡

二、臺北市舊版各年級護眼護照/護眼卡使用說明，各年級如有遺失請統一補發

護眼卡（如右上圖）。

1年級(捕蟲版) 2 年級(捕蟲版) 3 年級(捕蟲版) 

4 年級(櫻花版) 5 年級(操場版) 6 年級(飛盤版)



三、護眼護照及護眼卡內「護眼紀錄表」頁面使用，不受限於原印製之受檢年

級、學年度及檢查年度，可使用「護眼紀錄表」空白頁面記錄今年度學童

視力結果。 

三年級 111年 8月 1日將學年度
修改為受
檢時之年
級，如：學
童檢查日
期為 111 年
8月 1日、4
年級上學
期，即改為
4年級


